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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５１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健康肉产业联合会、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聊城大学、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山东省畜禽屠宰技术中心)、东阿阿胶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畜牧业协会、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伟、刘桂芹、高胜普、薄永恒、李淑焕、刘清政、武博贤、王长法、曲萍、杨少华、嵇

传良、魏逸明、马政、王春洪、王维婷、桑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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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冻驴肉及副产品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鲜、冻驴肉及副产品的产品种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储存和运

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经检验检疫、屠宰加工后的鲜、冻驴肉及驴副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２７６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２７６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５００９２２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５００９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６３８８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６５４３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８９４６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T９６９５１９　肉与肉制品取样方法

GB/T２０５７５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GB２０７９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３１６５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３１６５０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４１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NY/T３２２４　畜禽屠宰术语

NY/T３２２５　畜禽屠宰冷库管理规范

NY/T３３８３　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

NY/T３７４３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驴

JJF１０７０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３　术语和定义

NY/T３２２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冻驴肉　frozendonkeymeat
驴屠宰加工后,在≤－２８℃冷冻处理的肉.

３２
可食用驴副产品　edibledonkeybyＧproducts
驴屠宰加工后,所得内脏、脂、血液、骨、皮、头、蹄、尾等可食用部分.

４　产品种类

４１　带骨驴肉包括二分体或二分体基础上按部位分割加工的驴肉产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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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剔骨驴肉包括颈肉、胸肉、肋肉、腩肉、外脊肉、腱子肉、前腿肉、后腿(带臀)肉、护心肉等.

４３　可食用驴副产品包括驴皮、驴头或驴头肉(含驴舌、驴眼、驴脑)、驴尾、驴心、驴心血管、驴肝、驴肺、驴
气管、驴肾、驴食管、驴肚(胃)、驴肠(大肠、小肠)、驴腰油(肾外侧的脂肪)、驴肠油(肠外侧的脂肪)、驴膘

油、驴宝(睾丸)、驴鞭、驴血、驴蹄、驴蹄筋、驴骨等.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原料要求

用于屠宰的活驴应健康良好,并附有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证明.

５２　加工要求

５２１　生产加工过程应符合 GB/T２０５７５的规定.

５２２　屠宰加工应按 NY/T３７４３的相关规定进行,从驴宰杀放血到驴肉及副产品整理后进入冷却间或

冷冻间的时间应控制在２h内.

５２３　产品修整应修除伤斑、病变组织、病变淋巴结和脓包,去除血污、浮毛、粪污等污染物.

５３　感官指标

５３１　鲜、冻驴肉

鲜、冻驴肉感官指标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鲜、冻驴肉感官指标间

项目 鲜驴肉 冻驴肉(解冻后)

色泽
　肌肉有光泽,切面深红色或深紫红色;脂肪呈乳

白色、淡黄色或微黄色

　肌肉有光泽,切面深红色或暗红色;脂肪呈乳白色、
淡黄色或微黄色

组织状态 　肌纤维致密,肉质有韧性,指压后凹陷快速恢复 　肌纤维紧密,肉质有韧性,有坚实感

黏度 　外表微干或微湿润,切面湿润,不粘手 　外表及切面湿润,不粘手

气味 　具有驴肉固有气味

煮沸后肉汤 　煮沸后肉汤微褐色透明澄清,脂肪团聚于液面,具有驴肉固有香味,无异味

５３２　可食用驴副产品

可食用驴副产品感官指标应符合表２的规定,包括冷冻解冻后的产品.

表２　可食用驴副产品感官指标

项目 要求

色泽 　具有驴副产品正常的色泽,表面有光泽

组织状态 　具有驴副产品应有的正常组织状态,结构紧密,质地正常

黏度 　外表湿润或微湿润,不粘手

气味 　具有驴副产品正常的气味,无异味

煮沸后滋味 　煮沸后的汤应符合相应产品特有的滋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异物

５４　理化指标

５４１　水分

鲜驴肉水分含量应≤７８％.

５４２　挥发性盐基氮

鲜、冻驴肉和可食用驴副产品中挥发性盐基氮应≤１５mg/１００g.

５５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２７６２的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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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兽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３１６５０、GB３１６５０１以及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告的要求.

５７　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２７６３的规定.

５８　净含量

以产品标签或外包装标注为准,短缺量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感官指标测定

６１１　色泽、组织状态、黏度、杂质

在正常光线下,目测、触摸.

６１２　气味

煮前鼻嗅.

６１３　煮沸检查

６１３１　煮沸气味检查

称取２０g绞碎的试样,置于２００mL烧杯中,加１００mL水,用表面皿盖上加热至５０℃~６０℃,开盖

检查气味.

６１３２　煮沸滋味检查

气味样品检查后继续加热煮沸２０min~３０min,检查煮沸后汤的滋味.

６２　理化指标测定

６２１　水分含量

按照 GB５００９３的规定测定.

６２２　挥发性盐基氮

按照 GB５００９２２８的规定测定.

６３　污染物限量测定

按照 GB２７６２的规定测定.

６４　兽药残留测定

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方法测定.

６５　农药残留测定

按照 GB２７６３的规定测定.

６６　净含量测定

按照JJF１０７０的规定测定.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组批

同日生产、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批.

７２　抽样方法

从同一组批中随机抽取样品,抽样数量满足检验需求和留样要求.取样数量和要求应按照 GB/T
９６９５１９的相关规定执行.

７３　检验

７３１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由检验部门按本文件的规定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指

标、标识、包装、净含量(定量包装商品)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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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型式检验

７３２１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此外,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更换设备或长期停产再恢复生产时;

b)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c)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３２２　检验项目应包含本文件中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及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相关项目.

７４　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判为合格品.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时,应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复检结果合格,则判为合格品;如复检结果中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

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则判该批次为不合格品.

８　标识、包装、储存、运输

８１　标识

８１１　应符合 NY/T３３８３的相关要求.

８１２　运输包装的标识应符合 GB/T１９１和 GB/T６３８８的相关要求.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产品包装应符合 NY/T３３８３的相关要求.

８２２　外包装材料为纸箱的应符合 GB/T６５４３的相关要求,外包装材料为编织袋的应符合 GB/T８９４６
的相关要求.

８１３　未经包装(裸装)的产品应有必要的安全防护,盛装容器应不渗水,不含有毒、有害和放射性物质,
应容易清洗消毒与运输.

８３　储存

８３１　鲜驴肉及可食用驴副产品应在０℃~４℃条件下储存.

８３２　冻驴肉及可食用驴副产品应在低于－１８℃的条件下储存,储存温度一昼夜波动不应超过±１℃.

８３３　储存库应保持清洁、整齐、通风、防霉变、定期消毒;同一库内不应存放可能造成交叉污染或者串味

的产品;产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其他相关管理要求应符合 NY/T３２２５的有关规定.

８４　运输

产品运输应按照GB/T２０５７５和GB２０７９９的相关规定执行.出货前应确认包装良好,装卸过程中不

应损害其外包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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